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88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6.4.23
一、本會第1287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衛生署陳報「『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HIP)』計畫書(96-100年) 」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利用資訊科技促進病患權益之保障及醫療、健康資訊之流通，進一步落實全人照護健康政策目標，減少重複檢驗等醫療浪費行為，把健康資訊還給民眾，有利於國民健康資訊之整合、運用，亦可帶動健康照護產業及醫療產業之產值擴增，推動方向符合世界各國發展趨勢，惟請補充具體量化效益。

(二)請衛生署務必落實推動各醫療院所間系統之整合，尤應從節省醫院成本之角度建立醫療院所配合之誘因及機制，並完成相關法令之修法及健保支付制度等配套措施，以鼓勵醫院改善臨床資訊系統之建立，促使電子病歷加值運用提升效益，期能達到預防醫療及健康促進之最終目的。另為確保個人隱私，防止電子病歷不當使用，應建立嚴謹之內控機制及防弊措施。

(三)本計畫擬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請詳為規劃，另案報核。未來如成立財團法人，宜依使用者付費之機制，規劃固定基金來源，並朝向長期財務自給自足、技術人才培育及組織穩定營運等方向發展。本案財團法人暫訂名稱「財團法人電子病歷暨健康資訊策進會」似嫌稍長，宜考量簡化，並彰顯其成立目的。另財團法人之財源規劃由政府出資五成以上，相關立法程序問題，請衛生署妥為考量並研議替代方案。

(四)本計畫所列有關健康資訊創新應用之法源依據與所需規範之績效指標，僅以數量檢視，請具體研提所需增修訂法規之名稱及期程，以利本計畫之順利推動。

(五)本計畫之推動可與經濟部之U-Care計畫及內政部之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逐步連結，請衛生署與兩部溝通協調，以產生綜效。

(六)本計畫96-100年所需經費23.59億元擬由公共建設經費支應，請再補充明細資料，重新核算。惟96年所需經費1.62億元衛生署已自行於其96年度預算相關計畫項下勻支，至於97-100年所需經費21.97億元，請依行政程序逐年送審並依審議結果編列預算辦理。

三、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東西向快速公路東石嘉義線東石至朴子段可行性評估報告暨建設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交通部所報「東西向快速公路東石嘉義線東石至朴子段可行性評估報告暨建設計畫」，經交通部評估確有其交通需求與經濟效益，可促進嘉義濱海地區觀光資源有效開發，原則同意，請交通部督促所屬確實管控計畫，俾利如質如期於101年完工通車。
(二)本計畫所需經費32.77億元，經交通部確認可於該部中程歲出概算（公共建設計畫部分）額度內容納，請交通部本於撙節原則送工程會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覈實審查。後續並應落實計畫與經費控管，避免實際執行時經費大幅增加。

(三)為避免未來用地費不當增加，請交通部確依行政院95年3月30日核定之「中央相關部會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建設用地補償之地價問題改進建議」暨「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辦理重要公共建設計畫土地取得經費審查應注意事項」辦理，並請嘉義縣政府應儘量維持計畫核定前之公告現值水準，並配合協助本案所涉及之用地取得作業。
(四)本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業經環保署同意備查，惟部分路段行經沿海地層嚴重下陷地區與易淹水地區，後續仍應妥善處理地盤沉陷與排水等問題，並加強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之落實。
（散會：下午5時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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